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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特生輔導議題

• 具備與一般資優生相同的正向特質，亦
包含身心障礙學生的負向特質，形成極
大的衝突

• 常見問題
– 學習問題

– 情緒問題

– 人際問題

• 資優與障礙特質的互斥或共容



資優與障礙特質的衝突

• 資優與障礙特質的互斥或共容

– 內在能力的不協調

– 完美主義與低期待

– 喜與長輩相處，造成社交技巧缺乏

– 障礙的限制而無法獨立，旺盛的精力與企圖
心無法宣洩

（盧台華，1995）



資優與障礙特質交互影響情形

資優兒童特質 障礙兒童特質 對障礙資優的影響

某些方面的優異能力 身心障礙 能力上有很大的差異

完美主義者 成就低下 產生挫折

很高的抱負 較少被期待有所成就 形成內在衝突

資優同儕較少 殘障同儕較少 社交上的困難

動機與決心強 身體上受到限制 精力鬱積無所發洩

冀求獨立 身體缺陷 發展出創造性問題解決

敏感性高 自我貶抑 薄弱的自我觀念

對未來生涯有很大的
企圖心

發展途徑因障礙受到
限制

感覺被排斥

（Yewchuk & Lupart, 1993）



Twice exception獨特特質

• Susan Baum

+ = 



雙特學生學習現況與需求

• 偏科(部分科目表現好、部分不好)

• 學習表現不穩定

• 對學習任務不見得都能/願意配合

• 學習過程中的情緒問題

• 雙特輔導方案的實施情形?

• 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要求?

• 大小考要提供特殊考試服務嗎?



身心障礙資優鑑定流程



身心障礙資優的鑑定問題

• 傳統的刻板印象：重障礙而非資優部分

• 使用不適當的常模比較

• 障礙的遮蔽效應

• 不適當的鑑定程序

• 教師缺乏專業判斷

• 重視資優生在各方面均須有卓越的表現

• 過度依據全量表的分數

• 大多數的測驗具有時限性

• 測驗中的各項分測驗比重不一致

• 測驗焦慮影響學生表現



身心障礙資優學生的IEP/IGP

•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因同時受到個別化教育計畫及
個別輔導計畫的保障，應將個別輔導計畫納入個別化
教育計畫中進行規劃。

•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結合個別
輔導計畫）之訂定與檢討時間、訂定內容、課程調整
、訂定過程、行政程序、注意事項依「身心障礙學生
之IEP」及「資賦優異學生之IGP」辦理

• 提供身心障礙的弱勢領域/科目與資賦優異的專長領域/

科目的課程，並須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支持策略與行政支援。

• 有關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除需根據IGP針對其學習功
能優異領域/科目提供教學外，並須將IEP結合IGP提供
其他學習功能缺損領域/科目之課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相關子法中IEP規定1

特殊教育法第31條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
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
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必要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邀請相關人
員陪同參與。經學校評估學生有需求時，應邀請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討論，提
供合作諮詢，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特質，發展合宜教
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特殊教育相關子法中IEP規定2

–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
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新生應於開學前
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
討修正。

– 前項個別化教育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有效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指引，供各級學校參考
；指引之研擬過程，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
組織參與。

– 幼兒園應準用前四項規定，為身心障礙幼兒訂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0條

–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
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
方式、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學校應將身心障礙且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輔導計畫內
容，併入個別化教育計畫規劃。
幼兒園為身心障礙幼兒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時，應準
用第一項規定。



特殊教育相關子法中IGP規定

• 特殊教育法第42條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考量資賦優
異學生身心特質、性向、優勢能力、學習特質及特
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並
應邀請資賦優異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參與。



特殊教育相關子法中IGP規定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
– 本法第四十二條所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學校
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訂定，訂定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
員、特殊教育與相關教師、學生本人及學生之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
與。
個別輔導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教育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
三、教育目標與輔導重點。
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新生及
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初步個別輔導計畫，且
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實施辦法(112)

• 第2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
施特殊教育，應設計適合之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載明於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實施。
前項課程實施之方式、內容、教材研發、教法
、評量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及相關課程綱要，
並定期檢討修正。



特教課程實施規範與IEP/IGP

• 基本理念

– 一、落實融合教育，不再採取以障礙類別或安置型態
分開設計課程。

– 二、因應學生需求：設計符合特殊教育及藝術才能班
學生需求之補救性、功能性或充實性課程，以落實能
力本位、學校本位及社區本位課程之實施。

– 三、善用課程調整：重視課程與教材的鬆綁，因應特
殊教育及藝術才能班學生之需求，調整學習節數/學
分數配置比例，並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重整
、加深、加廣、濃縮等方式彈性調整。

– 四、結合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充分發揮
個其行政與教學規劃與執行督導之功能。



IEP/IGP與課程的關聯



實施規範與IEP有關內容1

• 訂定與檢討時間：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
一個月內訂定其個別化教育計畫，其餘在學學生
之計畫則應於開學前訂定，且每學期應至少檢討
一次。

• 訂定內容

– 基本項目：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內容包括學生能力現
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學生所需之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
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具情緒與
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轉銜輔導與服務內容，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
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
目。



實施規範與IEP有關內容2

– 教育需求評估：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
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
科（領域）學習、多元文化背景（如：族群文化、
宗教飲食習慣、性別）等，同時亦需考量學校與社
區環境（如：設備、設施、資源）及心理環境（如
：教師態度、師生間的接納與支持）對學生學習可
能產生的影響。教育需求評估，應依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報告與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
估項目，並註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教學、評量、
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實施規範與IEP有關內容3

–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包含教育輔助器材、適性教
材、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復健服務、家庭支持服
務及校園中通用設計或無障礙環境等支持服務，以
及試場服務、輔具服務、試題（卷）調整服務、作
答方式調整服務及其他必要之服務等考試服務項目
。

–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應依據教育需求評估結果，
並得參考部定必修課程（包括各領域課程綱要）、
各領域（含專業群科）課程調整應用手冊、「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綱要」該學習階段各核心素養相關之學習重點擬定
。至於校訂科目部分則應參照學校課程計畫發展。



實施規範與IEP有關內容4

• 課程調整

• 訂定過程

– 個別化教育計畫必須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評估，並
成立個別化教育計畫小組，小組成員需於個別化教
育計畫會議中依學生之個別特性訂定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計畫。

– 個別化教育計畫小組參與訂定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
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關教師、學生家長及學生本
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學生家長
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學校應確保身心障礙學生
有權就所有影響其本人之事項自由表達意見，並獲
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及年齡之協助措施。



實施規範與IEP有關內容5

• 行政程序

– 須將身心障礙學生的課程規劃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審議，融入學校課程計畫後，再送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通過並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 個別化教育計畫需經家長同意後確實執行，若有意
見得再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修正；若仍有爭議
時，應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以書
面向學校提起申訴。

– 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不通過達二次者，應再送主管機關審議。若主管機
關認為該委員會不通過之決定係無理由者，學校應
依該個別化教育計畫進行課程調整。



實施規範與IGP有關內容1

• 訂定與檢討時間：資賦優異新生及轉學生之個
別輔導計畫，學校應於其安置或入學後一個月
內訂定，在學舊生之個別輔導計畫，則應於開
學前訂定；且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 訂定內容

– 基本項目：學生基本資料（含家庭背景）、鑑定評
量紀錄（含認知/情意特質、社會適應、性向、興趣
）、優弱勢能力（含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及教育需
求評估、教育目標（含學年/學期教育目標、評量方
式與標準）及特殊表現、獨立研究、輔導紀錄（含
生活、學習與生涯輔導）等項目。



實施規範與IGP有關內容2

– 教育需求評估：對於學生之認知/情意特質、社會適
應、性向、興趣、優弱勢能力、課程需求（含領域
學習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認知教學與情意輔
導及技能培訓等方面）、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同
時亦需考量多元文化背景與學校條件，以及社區環
境資源對學生可能之影響進行評估。

–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包含學習所需之適性教材、
相關設備設施或外聘專才教師人力資源及其他必要
之行政支持與服務

–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需參考部定必修課程（包括
各領域課程綱要）、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資賦
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程綱要」之學習重點訂定
。



實施規範與IGP有關內容3

• 課程調整

• 訂定過程

– 個別輔導計畫須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評估，小組成
員需於個別輔導計畫會議中依學生之個別特質及需
求，訂定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

– 個別輔導計畫小組參與訂定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
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關教師、學生家長及學生本
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學生家長
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學校應確保資賦優異學生
有權就所有影響其本人之事項自由表達意見，並獲
得適合其資賦優異特質及發展之協助措施。



實施規範與IGP有關內容4

• 行政程序

– 須將資賦優異學生的課程規劃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審議，融入學校課程計畫後，再送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通過並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 個別輔導計畫需經家長同意後確實執行，若有意見
得再召開個別輔導計畫會議修正；若仍有爭議時，
應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以書面向
學校提起申訴。

– 學生之個別輔導計畫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不
通過達二次者，應再送主管機關審議。若主管機關
認定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不通過決定係無理由者
，則學校應依該個別輔導計畫進行課程調整。



實施規範與雙特學生IEP/IGP

•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因同時受到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個別輔
導計畫的保障，應將個別輔導計畫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進
行規劃。

•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需根據身心障礙資
賦優異學生之個別需求，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
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及各領域（含專業
群科）課程調整應用手冊，提供身心障礙的弱勢領域/科目與
資賦優異的專長領域/科目的課程，並須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支持策略與行政支援。

•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結合個別輔導計
畫）之訂定與檢討時間、訂定內容、課程調整、訂定過程、
行政程序、注意事項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及「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輔導計畫」辦理。



討論:雙特學生IEP/IGP的整合

• 規定
– 應將個別輔導計畫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進行規劃。

– 需根據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個別需求，參考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綱要及各領域（含專業群科）課程調整應用手冊，提
供身心障礙的弱勢領域/科目與資賦優異的專長領域/科目的課
程，並須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支持策
略與行政支援。

• 形式與程序
– 彙整為一份教育計畫(以學生為主體)

– 身心障礙教育教師與資優教育教師一起開會討論

• 討論
– 如何整合? 項目如何訂定?

– 教育目標撰寫需要統一嗎?



IEP/IGP要項

• IEP

– 基本項目

– 教育需求評估

–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
略

–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
標

• IGP

– 基本項目

– 教育需求評估

–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
略

–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
標



IEP與IGP異同

• 相同/相通

– 基本資料

– 家庭狀況

– 優弱勢能力

– 教育需求評估

– 相關支持策略

– 教育目標(學年學
期教育目標、評量
等)

• 相異

– IEP學生的各項能
力、醫療史、各項
服務、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環境評估
調整等

– IGP的特殊優良表
現、獨立研究、輔
導紀錄/輔導重點



現有格式如何整合

• 資優班教師的參與

• 增加IGP所需向度

– 輔導重點、特殊表現/興趣分析/

• 分項/頁描述中增加資優學生描述

– 能力(資優學生的優勢)

– 教育需求評估

– 教育目標

– 輔導重點



IGP重點

• 缺輔導重點



現有IEP格式調整/內容描述1

• 個案管理仍為身障類資源班老師

• IEP中增加資優班老師簽名處

• IEP會議記錄資優班老師要參與、簽名

• 以IGP格式為例：



現有格式調整/內容描述2
資優鑑定
類別與文

號

優勢/專
長與弱勢
能力描述

加入資優
之課程調
整、資優
教育相關
支持與服

務

加入資優
鑑定結果

加入資優
相關的支
持/資源



現有格式調整/內容描述3特殊專才
、社區資

源

抽離或外
加課程

資優課程
之教育目
標可參考
現有IGP

格式撰寫
之(不用
與身障課
程相同)



原有IGP重要項目放入

興趣分析 特殊表現



IGP部分項目可整頁/選擇性插入



• 由於感官、情緒、溝通或學習障礙導致學習上
的特殊需求

–認知的需求未能滿足時，將產生情緒的挫折

–情意的需求未能滿足時，將影響認知的發展

–認知與情意為一體之兩面，無以切割

–當心理適應欠佳，學習的動機也會降低而影響學習
的效果。

• 障礙因素排除是協助學習的首要途徑

• 優勢能力的發展應受重視

雙特學生教育之必要性



教學介入與輔導—全校性
• RtI模式

– 層次一屬於全面性介入，以處理學生在普通
班級的學習為主。

– 層次二為目標性介入，屬於小團體、師生比
低的補充性教學及介入，可採教室內彈性分
組、跨年級分組，或抽離式課程來進行。

– 層次三屬於密集性的介入，透過合作團隊運
用問題解決方法界定問題，並發現導致問題
的原因，進而發展出一個全方位計畫以滿足
學生認知、學業、社會及情緒需求



教學介入與輔導-個體發展

• 才能發展本位 (TCM) 模式

– 才能發展

– 挑戰性課程

– 物理環境

– 區分性教學及課程調整社會及情緒支持

– 補救目標與學習支持



多層次介入服務模式

引自鄒小蘭，2020



良師輔導對雙特學生的助益

• 因獨特的身心特質，需要專業輔導協助
其認識自我、發展專才

• 需要更為了解他、願意與其分享、並成
為其楷模的師長

• 能顧及他們的特質、能力與需求，提供
相關的課程，擴展他們的視野

• 提供更為多樣且豐富的支持與資源給他
們



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的實施1

• 學生的特質與教育需求
– 優勢發展與缺點補強

• 主題式教學或課程
– 焦點集中與達到類化

– 減少文書工作，加強其粗大與精細動作的發展

– 各學科間的統整

• 發展未來積極的觀點
– 強調學生對未來的預測與計畫

– 幫助其瞭解自己的定位
• 身心障礙資優生對自己的未來與生涯可能有積極的觀點，但卻缺
乏如何達到此目標的能力，因而需要教導以實現其夢想。

(Higgins & Nielsen, 2000) 



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的實施2

• 活動與教學
– 野外旅遊：如Betts自主學習模式的目標，希望學生可自己計

畫、安排、評估等，並彼此領導，每位學生都將成為專家。

– 活動的經常變換：因其常具有持續注意的困難，所以活動需
常變換，亦提供學生選擇的機會，在長時間的學科學習中加
入室外活動。感覺統合困難的學生可提供一些觸覺活動。

– 精細動作的控制：因其書寫過程的困難，再加上對精細手部
操作動作的困擾，所以需要做更多如繪畫、書法的練習。

– 小團體的設計：因常有多樣、極端的需求，所以需提供一對
一的教學與互動，因此全時的協助是必須的。

– 教育策略：需調整傳統的教學策略，身心障礙資優生有能力
表現的如一般資優生相當，但其特定部分在治療式的需求仍
是不容忽視的，視學生個別的狀況來設計與調整。

(Higgins & Nielsen, 2000) 



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的實施3

• 社會情緒發展
– 確認社會情緒的問題：身心障礙資優生在情緒上往往是比

較脆弱的，需要老師一對一的關注，即使許多行政人員和
老師認為此部分並非是老師的工作，但卻是最重要的關注
焦點。

– 學校諮商：團體諮商對建立社會情緒的氣氛與班級的團體
動力皆有幫助，一般常見活動包括：角色扮演、價值澄清、
自主、自我發現等，對身心障礙資優生更目標導向、更內
控。

– 學生對能力與障礙的覺知：幫助學生當面對挫折、焦慮時
能更清楚瞭解。

(Higgins & Nielsen, 2000) 



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的實施4

• 輔助器材
– 透過電腦、拼字檢查器、作者系統、多媒體百科全書、有

聲圖書、錄音機、語言學習機等，幫助學生更成功的學習。
此外，CD-ROM技術的使用，讓學生對更複雜的課程亦能
學習，進行課後與考前複習，甚至對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批判思考、基本技巧的發展都有幫助。

• 教室空間的安排
– 低光源、軟性的燈光：自然的燈光讓學生更放鬆，使學生

在一個溫暖的氣氛下更願意參與每項活動。

– 非傳統的學校設備：將教室區分為硬區與柔軟區，其中柔
軟區透過包括矮桌、沙發、填充椅、特殊燈光與大枕頭等
設備，更積極地影響學生學習。

– 提供一些柔性、無文字的低頻音樂當背景，創造出更統一、
充實的環境。

(Higgins & Nielsen, 2000) 



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的實施5

• 非傳統的方法與教材
–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 必要的教室活動：所有的活動都在教室測試過

– 討論會：提供表達意見與興趣的機會

– 未來古典文學的提供鼓勵學生發展溝通技巧

– 兩分鐘的提供：提供一兩分鐘或一分鐘的時間整理

– 分類與全部的安排：需要一個統整各學科間的課程

– 主題書：建立課程很強的關係與基礎

– 藝術活動：同時兼具治療與平緩的效果

(Higgins & Nielsen, 2000) 



(一)學習進度的調整

縮短修業或/延長年限，加快/放慢。

(二)學習內容的調整

教材加深/變淺，抽象/具體，複雜/單純，

陌生/熟悉，推論多/推論少，證據多/證據少。

(三)學習方式的調整

文本多/文本少，原則先教/例子先教，

建構多/建構少，合作多/合作少，獨立高/獨立。

引自郭靜姿，2008

教學的調整1



(四)引導程度的調整

舉例多/舉例少，引導多/引導少，

鷹架多/鷹架少，內誘多/外誘多。

(五)學習環境的調整

非結構/結構，彈性/固定，多變動/少變動，

複雜/單純，有聲/安靜。

(六)成果要求的調整

精緻/粗略，高層次/低層次。

教學的調整2



學校老師的輔導重點

• 整體看待學生的獨特特質，以優勢帶動劣勢

– 從生涯輔導角度思考

– 以優勢能力發展為主，補救教學為輔

• 提升學生的自我概念與問題解決能力

– 提升對自我的認同與自我肯定

– 強化學生的自我決策與問題解決能力

• 參考Trifocal模式進行教學與輔導

– 重視學生個人、家庭與學校功能的發揮

• 不同障礙類型的資優學生的不同輔導策略

– 結合學生的特質進行教學與輔導

– 找回遺落的天賦
http://163.21.204.99/manual/%E8%AA%8D%E8%AD%98%E8%88%87%E8%BC%94%E5%B0%8E%E8%87%AA%E9

%96%89%E7%97%87%E8%B3%87%E5%84%AA%E5%AD%B8%E7%94%9F%E6%89%8B%E5%86%8A.pdf

http://163.21.204.99/manual/%E8%AA%8D%E8%AD%98%E8%88%87%E8%BC%94%E5%B0%8E%E8%87%AA%E9%96%89%E7%97%87%E8%B3%87%E5%84%AA%E5%AD%B8%E7%94%9F%E6%89%8B%E5%86%8A.pdf


支持系統與資源的整合運用

• 不同來源的支持系統

– 學生：優弱勢能力評估、特殊需求課程、自
我概念提升與輔導、優勢展現

– 家庭：親職教育、經濟支援、家庭動力與氛
圍

– 學校：諮詢、行政、師資團隊、跨專業合作

• 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 資源與服務提供、線上平台運用



敬請指教!

• 郭靜姿、陳彥瑋主編(2022)。雙重特殊需求學
生的發掘與輔導。教育部。


